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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
報告書》建議法例  
 [ 立 法 會 CB(2)338/15-16(01) 、
CB(2)421/15-16(03)、CB(2)892/15-16(01)至 (02)、
CB(2)922/15-16(01)至 (02)、CB(2)930/15-16(01)至
(04)、CB(2)979/15-16(01)及CB(2)1030/15-16(01)至
(02)號文件 ] 

 
  應主席邀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下稱 "勞福
局局長 ")告知委員，勞工及福利局已在 2015年 11月
25日起就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子女管養權及探視
權報告書》建議的擬議法例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期
將於 2016年 3月 25日結束。他在簡單闡述載於諮詢
文件 [立法會 CB(2)338/15-16(01)號文件附件 ]的擬
議法例後表示，政府當局會因應在諮詢期內收集所
得的意見，就《子女法律程序 (父母責任 )條例草案》
初稿 (下稱 "條例草案初稿 ")作出適當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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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邀請團體／個別人士陳述意見。共有
17個團體／個別人士表達意見，他們的意見綜述於
附錄。  
 
政府當局就團體的意見作出回應  
 
3.  勞 福 局 局 長 感 謝 團 體 ／ 個 別 人 士 發 表
意見，並重申政府當局會考慮在諮詢期內收集所得
的意見，就條例草案初稿作出適當的修訂。他
表示，當局會推行新措施以回應公眾的關注，即
有需要加強對分居／離婚家庭的支援及推廣父母
責任的概念。政府當局擬於 2016年 9月推出一項
子女探視服務先導計劃 (下稱 "先導計劃 ")，藉以
提供一個有社工支援的安全環境，協助作出未獲
同住令的父母與子女接觸的安排。此外，在《子女
法律程序 (父母責任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
生效後首一至兩年內，當局會提供一項 "專門協助
服務 "，以處理父母和公眾的查詢和求助。除新措施
外， 65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兩間綜合服務中心、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和相關的非政府機構會在
其各自的職權範圍內繼續提供服務，以支援分居／
離婚家庭。  
 
4.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下稱 "勞福局
常任秘書長 ")簡介擬議法例的主要條文。她強調，
一直以來，家事法庭若認為情況合適，便已作出
共同管養權命令。擬議法例透過清楚述明 "父母責任
模式 "(下稱 "該模式 ")的概念，以及子女的最佳利益
應主導所有關乎子女的法律程序的原則 (下稱
"最佳利益原則 ")，可謂向前邁進一步。她察悉有
團體擔心 "子女安排令 "或會為有關各方帶來滋擾及
不便；她並表示，法院如認為不發出命令將符合該
子女的最佳利益，而父母雙方亦同意有關做法，則
會作出 "不發出命令 "的選擇。她補充，根據擬議
法例，法院可作出命令規定子女的權益須有獨立
代表，而所涉及的費用應由有關的離異父母承擔；
如有需要，他們可申請法律援助。她向委員保證，
政府當局不會草率透過立法制訂該模式。當局已
展開為期 4個月的公眾諮詢，以蒐集社會各界對
條例草案初稿及相關支援措施的意見。政府當局會
考慮上述意見，就條例草案初稿作出適當的修訂，
其後於適當時候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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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
回應時表示，合共 11隊由具經驗的社工組成的保護
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將會繼續為面對家庭暴力風險
的離異家庭及較多衝突的家庭提供專門服務。鑒於
不少離婚個案需經由社工協助安排父母與子女
接觸，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會致力 (a)藉先導
計劃所汲取的經驗，加強這方面的支援服務，而
不管當局會否引入擬議法例，先導計劃亦會推行；
及 (b)加強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和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前線員工的培訓。  
 
6.  就部分團體建議設立贍養費管理局以協助

代收贍養費，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
事務 )2(下稱 "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回應時
表示，政府當局之前曾仔細研究有關建議，並認為

對贍養費受款人或納稅人來說，設立贍養費管理局

的建議將不大可能會較改善現有制度帶來更大的

好處。當局為改善贍養費制度而採取的措施包括：

(i)放寬法院發出扣押入息令的條件，使其發出程序
更具彈性；(ii)若贍養費支付人拖欠贍養費，須繳付
欠款利息，更可能要繳交附加費；(iii)指定政府部門
(即入境事務處、運輸署及房屋署 )可向出示足夠
資料的律師免費披露贍養費支付人的地址，以便

他們採取法律行動，追討贍養費；及 (iv)推行宣傳
及教育活動，以加深市民了解贍養費支付人的

責任、贍養費受款人的權益，以及受款人未獲支付

贍養費時可使用的服務。政府當局會繼續留意

贍養令的執行情況，並考慮於適當時候透過立法及

行政措施，加強對贍養費受款人的支援。  
 

政府當局  7.  主席要求民政事務局提供文件，說明過去

5年贍養令的執行情況。  
 
討論  
 
8.  何俊仁議員支持該模式的概念，但十分

擔憂擬議法例的推行會對不同方面，例如離異家庭

及家事法庭的人手需求 (其工作量已相當沉重 )造成
影響。他促請政府當局就擬議法例的推行進行影響

評估，並在條例草案生效前，為離異父母及其子女

制訂足夠的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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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馮檢基議員察悉，離異父母在協調為子女

所作的安排方面經常遇到困難和爭議，他詢問擬由

社署提供的 "專門協助服務 "會否處理此問題。他又
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每名提供 "專門協助服務 "
的員工所承擔的個案量。  
 
10.  勞福局局長重申其在上文第 3段就推行先
導計劃及提供 "專門協助服務 "所作的答覆。勞福局
常任秘書長補充，一如上文第 4段所解釋，當局設有
"不發出命令 "這個選擇。至於推行擬議法例會否
引致更多訴訟，政府當局會留意這方面的情況，並

會視乎離異父母的需要，考慮為他們提供調解服務

及法律協助。  
 
11.  關於潘兆平議員詢問政府當局為利便推行

該模式而進行的公眾教育工作，勞福局局長回應時

表示，過去數年，社署一直進行有關該模式的宣傳

措施及公眾教育工作，例如播放題為 "夫妻緣不再  
親子情永在 "的政府宣傳短片及派發一套有關
共享親職的手冊，向分居／離異父母及其子女提供

更詳細的資料及指引。他又表示，該 65間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及兩間綜合服務中心會繼續為分居／

離婚家庭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政府當局會致力

加強公眾教育工作，以配合擬議法例的推行。  
 
12.  陳志全議員察悉並關注到，大部分團體

支持該模式的概念及最佳利益原則，但對於政府

當局有關透過立法實施該模式的建議，則表示甚有

保留。考慮到贍養令的執行情況未如理想，他質疑

制定擬議法例能否推動政府當局加強為分居／

離婚家庭提供支援服務。  
 
13.  梁國雄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團體的

意見，並採取有效措施以改善贍養費制度。  
 
14.  張超雄議員表示，贍養費制度成效不彰，

實在有違執行贍養令以助離異父母收取贍養費的

目的。同樣地，透過立法實施該模式而不提供足夠

的支援措施，將無法令離異家庭受惠。他支持該

模式的概念及最佳利益原則，並促請政府當局認真

考慮團體對如何加強支援措施 (例如為離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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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專門服務、設立贍養費管理局及在全港 18區
設立兒童為本中心 )的意見，確保所提供的社會福利
服務能配合擬議法例的推行。勞福局局長一再重申

其在上文第 3段就政府當局已經／將會制訂的支援
措施所作的答覆。他承諾把設立贍養費管理局的

建議轉交民政事務局考慮。  
 
(主席於下午 12時 44分將會議由指定的結束時間
延長 15分鐘，以便有足夠時間進行討論。 ) 
 
15.  張超雄議員動議一項議案    
 

"本委員會認同「父母責任模式」的理念應
以子女的最佳利益為基礎。但目前沒有父

母離異後的專門服務，沒有贍養費局協助

追討贍養費，此模式對高危及有家暴背景

的離異父母帶來很大威脅和憂慮。在未有

足夠配套服務前，實不宜草率立法，本委

員會反對在現階段立法。 " 
 
16.  主席將議案付諸表決。在席委員一致表決

贊成議案。主席宣布議案獲得通過。他表示，委員

支持透過立法實施該模式，但認為現行及新增的

支援措施不足以配合擬議法例的推行，故決定表決

贊成議案。他促請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生效前，

進一步加強支援措施，並要求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
事務 )把設立贍養費管理局的建議轉交民政事務局
考慮。  
 
 
II. 其他事項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12時 5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5月 17日  
 



附錄  
 

福利事務委員會  
 

2016年 2月 22日 (星期一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的特別會議  
 

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  
《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建議法例  

 
團體／個別人士表達的意見及關注摘要  

 
 
編號  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  

 
1.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支持 "父母責任模式 "(下稱 "該模式 ")的概念。  
  在透過立法實施該模式前，政府當局應考慮為

離異家庭提供專門服務及設立贍養費管理局。 
 

2.  香港律師會  
 

[立法會 CB(2)922/15-16(01)號文件 ] 
 
  現行贍養費制度未能就收取贍養費提供便利。 
  政府當局應重新研究有關設立贍養費管理局

的建議。  
 

3.  自由黨  
 

  為配合《子女法律程序 (父母責任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的推行，政府當局應分配
資源，為離異父母提供調解服務及社會福利

服務，以盡量減少因就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

作出安排而引起的爭議。  
 

4.  PathFinders 
 

  支持子女的最佳利益應主導所有關乎子女的

法律程序的原則 (下稱 "最佳利益原則 ")。  
  政府當局應考慮在擬議法例納入對 "大眾子
女 "的保護，該等子女不獲正在辦理離婚的
父母照顧，他們孤苦無依或已遭遺棄，並且

無人代表他們及為他們發聲。  
  擬與條例草案同步推出的支援措施應顧及

不同文化和語言需要，以照顧外來人口及少數

族裔所生的子女。  
 

5.  香 港 基 督 教 女 青

年會  
 

[立法會 CB(2)922/15-16(02)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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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個別人士  意見  
 

6.  基 督 教 家 庭 服 務

中心  
 

[立法會 CB(2)930/15-16(01)號文件 ] 

7.  香 港 婦 女 中 心 協

會  
 

[立法會 CB(2)1030/15-16(01)及 (02)號文件 ] 

8.  朋輩輔導員  [立法會 CB(2)1030/15-16(02)號文件 ] 
 

9.  民 主 建 港 協 進 聯

盟  
  支持最佳利益原則。  
  在透過立法實施該模式前，政府當局應考慮

採取措施，加強對離異家庭的支援，例如為

離異家庭設立專門服務中心，以及加強對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員工的培訓。  
 

10.  梁園鑫女士    支持最佳利益原則。  
  在透過立法實施該模式前，政府當局應為離異

家庭提供足夠的支援服務，尤其是該等有家庭

暴力紀錄的家庭。  
  擬議法例的部分條文規定，離異父母須披露

住址，這或會對曾遭家庭暴力對待的離婚婦女

構成威脅。  
 

11.  麥錦音女士    在透過立法實施該模式前，政府當局應考慮

着手教育離婚婦女接受 "子女教養 "在概念上
的轉向；為曾遭家庭暴力對待的離婚婦女提供

持續支援；評估並提升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

支援服務的成效。  
 

12.  香 港 公 教 婚 姻 輔

導會  
[立法會 CB(2)930/15-16(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應參考新加坡的做法 (新加坡規定
離異父母須修讀強制性的子女教養課程，並為

他們提供調解和共享親職服務 )，設立機制
幫助離異家庭。  

 
13.  香港小童群益會  [立法會 CB(2)892/15-16(01)號文件 ] 

 
  社福界資源不足，無法為離異家庭提供足夠的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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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香 港 社 會 工 作 者

總工會  
[立法會 CB(2)930/15-16(03)號文件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資源不足，無法為離異家庭

提供足夠的支援。  
  在擬議法例下引入的新法院命令，將會成為

教育程度不高的基層家長的負擔。  
 

15.  港島單親互助社    該 團 體 的 成 員 大 多 反 對 透 過 立 法 實 施 該

模式，因為他們擔心在擬議的法律制度下，

離異父母會因關乎子女的事宜而被迫與對方

見面。此外，這些成員認為，現行及新增的支援

措施無法解決離異家庭所遇到的問題。  
  政府當局應考慮設立贍養費管理局，協助追收

贍養費。  
 

16.  Gall Solicitors 
 

  支持透過立法實施該模式。  
  政府當局應採取措施，加強有關該模式的概念

及條例草案的公眾教育。否則，家事法庭將須

在法律程序中肩負起教育離異父母的責任。  
 

17.  香港單親協會  [立法會 CB(2)930/15-16(04)號文件 ] 
 
  政府當局應以三管齊下的策略實施該模式，

包括制定法例、推廣該模式的概念及為離異

家庭提供支援服務。在提交條例草案後，相信

當局會逐步加強為離異家庭提供的支援服務。 
  政府當局應考慮設立單親父母中心，為來自

離異家庭的有需要兒童提供支援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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